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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青少年發展暨家庭教育中心 函
地址：100025臺北市中正區仁愛路1段17號
7樓
承辦人：鄭蘋瑄
電話：02-2351-4078轉1724
傳真：02-23512504
電子信箱：tfycactivity@gmail.com

受文者：臺北市私立靜修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9月25日
發文字號：北市青推字第11230037351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活動簡章及海報各1份 (28252799_11230037351_1_ATTACH1.pdf、

28252799_11230037351_1_ATTACH2.jpg)

主旨：本中心辦理「2023 ALL FOR YOUNG高中職校際盃街舞大

賽」，請貴校惠予於官網宣傳及公告周知並鼓勵學生踴躍

參加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為積極推廣青少年參與新世代街舞文化，使喜愛街舞的青

少年能有交流學習、切磋舞技之機會，特辦理本比賽，提

供青少年展現自信與青春活力的舞臺。

二、活動內容如下：

(一)競賽時間：

１、報名日期：即日起至112年10月25日（星期三）下午11

時59分。

２、比賽日期：112年11月26日（星期日）下午2時至5

時。

(二)競賽地點：本中心3樓臺北演藝廳（臺北市仁愛路1段17

號）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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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參賽方式：

１、參賽對象：限高中職在學生（含自學生），參賽者須

同校，每所學校可報名多組隊伍。

２、每隊人數：2至10人（隊員須同校，每人限報名1

隊）。

３、參賽隊伍：限35隊。

４、演出時間：須介於2至4分鐘。

５、演出舞風：不限。

６、演出曲風：不限。

７、參賽費用：免費。

８、參賽主題：「制服趴」，高校制服是年輕學子青春活

力的象徵，請發揮創意並帶來精彩的演出吧！

(四)報名方式：採網路報名https://tcydallforyoung.com

/。

(五)獎項內容：

１、第1名：新臺幣3萬元獎金、冠軍錦旗及每人AIRWALK品

牌帆布鞋1雙及獎狀1紙。

２、第2名：新臺幣2萬元獎金及每人AIRWALK品牌純棉重磅

T恤1件及獎狀1紙。

３、第3名：新臺幣1萬元獎金及每人AIRWALK品牌板帽1頂

及獎狀1紙。

４、第4名：新臺幣8,000元獎金及每人AIRWALK品牌側背長

方包1個及獎狀1紙。

５、第5名：新臺幣5,000元獎金及每人AIRWALK品牌滑板人

潮襪1雙及獎狀1紙。

4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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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檢附活動簡章及海報各1份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立高級中學及高級職業學校（含附設國立高中）、臺北
市私立高級中學及高級職業學校、臺北市公私立實驗教育機構、臺北市公私立實
驗教育團體

副本：

16


